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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房屋面积测量与计算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16599759][bookmark: _Toc306695108][bookmark: _Toc305164020][bookmark: _Toc18591148]1  总则
[bookmark: _Toc16599760][bookmark: _Toc306695109][bookmark: _Toc305164021][bookmark: _Toc18591149]1.1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房屋面积的测量与计算,依据《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2000)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16599761][bookmark: _Toc306695110][bookmark: _Toc305164022][bookmark: _Toc18591150]1.2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沈阳市行政区域内房屋交易与登记所需的面积测算；其它所需的房屋面积测算可参照本规程执行。
[bookmark: _Toc16599762][bookmark: _Toc18591151]1.3房屋面积测算的分类
房屋面积测算分为预测、实测和变更测算三种类型。
房屋面积预测：指房屋竣工前，测绘单位根据房屋施工图和其它有关资料，从施工图上获取房屋边长等相关数据，按照《房产测量规范》（GB/T 17986.1-2000)及本《规程》相关规定而计算的房屋面积。
房屋面积实测：指房屋竣工后，测绘单位利用竣工图，经实地核实采集数据，按照《房产测量规范》（GB/T 17986.1-2000)及本《规程》相关规定而测算的房屋面积。
房屋面积变更测算：指因房屋现状或权属变更而进行的房屋面积测算。
[bookmark: _Toc16599763][bookmark: _Toc305164023][bookmark: _Toc306695111][bookmark: _Toc18591152]2  房屋面积测算数据的采集
测算数据采集主要是指对房屋的边长、房角点(或特征点）坐标和层高等数据的采集，目的是将其作为房屋基本单元建筑面积的测算基础数据。房屋面积测算数据的采集分房屋预测数据采集和实测数据采集。
[bookmark: _Toc16599764][bookmark: _Toc306695113][bookmark: _Toc305164025][bookmark: _Toc18591153]2.1房屋面积预测数据的采集
2.1.1房屋面积预测的数据采集所需的资料
a）规划部门批准或经有审图权限部门审查后的施工图；
b）共有设施使用说明；
c）不动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
d）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e）建筑物楼门牌编号审批表；
f）委托单位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2.1.2房屋预测面积数据采集的方法
房屋面积预测数据采集一般直接从施工图上获取。采集数据时，应对相关数据进行校核，校核不符时，应返回委托单位进行修正。
[bookmark: _Toc305164026][bookmark: _Toc306695114][bookmark: _Toc16599765][bookmark: _Toc18591154]2.2房屋面积实测数据的采集
2.2.1房屋面积实测数据采集所需的资料
a）房屋面积预测成果；
b）经规划部门核实合格及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证明后的房屋竣工图；
c）控制点成果；
d）不动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
e）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f）建筑物楼门牌编号审批表；
g）房屋竣工验收备案书；
h）委托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2.2.2房屋面积实测数据的采集方法
a）从经规划部门核实合格及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证明后的房屋竣工图上采集。
b）实测房屋边长。
房屋边长测量以米为单位，主要应使用相应精度的全站仪、手持式测距仪等测绘仪器。
房屋边长测量应连续测量两次，每次读至毫米；两次测量读数之差ΔL(较差)不超过（1）式规定：
                    （1）
取两次测量数据平均值（中数）作为房屋边长最终结果。
当房屋边长实行分段测量时，各分段边长之和与房屋总边长之差ΔL′不超过（2）式规定：
               （2）
n—代表分段数
直接测量房屋总边长有困难时，可用全站仪实测坐标后计算总边长，实测坐标点的中误差应满足≤±0.02 m。测量时可采用相对独立坐标系。
边长测量应遵循先整体后局部，先外部后内部的原则。
其他具体要求：测点两端应选取同一高度，测点位置一般应位于墙体勒脚1.0±0.2 m处；测量所得的边长数据应记录在边长记录手簿或注记在草图上；边长单位为米，取位至0.001米；测量时测量仪器应处于水平状态；为保证测量数据的可靠性，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度，施测时应有多余观测；参与计算房屋面积的边长数据要进行平差处理，相关数据之间不能相互矛盾。
c）测定房角点（或特征点）坐标。
[bookmark: _Toc305164027][bookmark: _Toc16599766][bookmark: _Toc306695115][bookmark: _Toc18591155]2.3房屋面积的测算
[bookmark: _Toc305164028]2.3.1依实测房屋边长或房角点（特征点）坐标测算的房屋面积精度要求
其精度分为三级，各级面积的限差和中误差不超过表1-1的规定。
表1-1 房屋面积测算精度要求        （S为房产面积, m2）    
	精度等级
	限差（m2）
	中误差(m2)
	适用范围

	一级
	
	
	特殊房屋

	二级
	
	
	商品房或保障房

	三级
	
	
	其它房屋


注：特殊房屋是指具有高精度测量需求且现有测量技术及场地环境可以满足施测要求的房屋。
2.3.2房屋面积测算方法
1、有竣工图的房屋，经实地检测，满足下列条件时可按竣工图标注的尺寸按几何图形进行面积计算。
a）实测整幢房屋外围边长与施工图设计尺寸比较之差应满足表1-2规定。
表1-2     测量边长限差规定
	等级
	边长限差（m）
	适用范围
	备注

	一级
	0.01+0.0003D
	特殊房屋
	D为房屋边长，单位m。当D小于10 m时，以10 m计。

	二级
	0.02 +0.001D
	商品房或保障房
	

	三级
	0.04 +0.003D
	其它房屋
	


b）各套内房屋两内墙面边长测量值（不含装饰面厚度）、两侧装饰面厚度、套内墙体设计厚度三项之和与竣工图对应标注的尺寸之差应小于30㎜。
具体装饰面厚度，墙体厚度可参考建筑设计施工图编写说明确定。
2、无竣工图或有竣工图但经检测不满足第2.3.2  1中a）、b）条款要求的房屋，应采用实际测量房屋边长数据按几何图形进行面积测算，但实测的房屋边长数据应满足下列条件。
a）房屋外围边长测量数据及各套内房屋同侧边长测量数据应分别满足第2.2.2（1）式要求；
b）各套内同侧边长测算数据之和（含装饰面厚度、套内墙体厚度）与对应的房屋外围边长总长度测量数据的差值应满足2.2.2（2）式要求；
c）对满足2.2.2（1）式、（2）式要求的数据，以各套内同侧边长测量数据与房屋外围总边长的比例配赋按2.2.2（2）式计算的差值，由此得出的各套内同侧边长数据，方可用于有关面积计算。
[bookmark: _Toc305164029]2.3.3实测房屋面积精度要求
1、实测房屋边长按几何图形测算的房屋面积精度，每个测绘单元面积测算中误差满足（3）式要求
              （3）
S——为一个测绘单元房屋面积。即：一幢房屋的面积或一套房屋的面积。
每个单元面积测算限差满足（4）式要求
              （4）
[bookmark: _Toc305164030]2、形状比较复杂的房屋，可以测定房角点（或特征点）的坐标，按（5）、（6）式计算房屋面积：

               （5）
或

                  （6）
    式中：
          S——面积, m2；
          Xi——房角点的纵坐标， m ；
          Yi——房角点的横坐标， m ；
          n——房角点个数 ；
          i——房角点序号,按顺时针方向编号。
[bookmark: _Toc305164031]a）房角点（特征点）测定精度要求
房角点测定的中误差为±0.02 m,由相邻房角点测定的坐标反算边长与实测边长之差ΔD应满足(7)式要求
                    （7）
           D —— 代表实测边长， m。  
[bookmark: _Toc305164032]b）房屋面积测算中误差的要求
按（5）或（6）测算的房屋面积中误差mS应满足(8)式要求

                （8）
           Di-1,i+1——多边形中对角线长度。i,n含义同上。
每个单元面积测算限差满足（9）式要求

                （9）
c）按实测数据计算的房屋面积须独立测算两次，两次之差及中误差满足2.3.1中表1-1要求后，取平均值做为最终结果。
[bookmark: _Toc305164034]2.3.4其他要求
本规程允许使用其它测量仪器和方法进行房屋面积测算，但测量仪器须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使用；测算的精度分别符合（3）、（4）、（8）、（9）式的要求。
[bookmark: _Toc16599767][bookmark: _Toc305164035][bookmark: _Toc306695116][bookmark: _Toc18591156]3  房屋面积的分类与定义
[bookmark: _Toc306695117][bookmark: _Toc305164036][bookmark: _Toc16599768][bookmark: _Toc18591157]3.1房屋面积的分类
依据房屋面积测算部位不同将房屋面积分为三类即房屋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和共有建筑面积。
[bookmark: _Toc305164037][bookmark: _Toc306695118][bookmark: _Toc16599769][bookmark: _Toc18591158]3.2房屋建筑面积
房屋建筑面积系指房屋外墙（柱）勒脚以上各层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包括阳台、挑廊、地下室、室外楼梯等，具有上盖，结构牢固，层高在2.20 m以上(含2.20 m)的永久性建筑。
[bookmark: _Toc305164038][bookmark: _Toc306695121][bookmark: _Toc16599770][bookmark: _Toc18591159]3.3房屋套内建筑面积
房屋套内建筑面积是指房屋内部空间的水平投影面积，包括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和套内阳台建筑面积。
[bookmark: _Toc306695122][bookmark: _Toc305164039][bookmark: _Toc16599771][bookmark: _Toc18591160]3.4房屋共有建筑面积
房屋共有建筑面积系指各产权主共同占有或共同使用的建筑面积。
[bookmark: _Toc306695123][bookmark: _Toc305164040][bookmark: _Toc16599772][bookmark: _Toc18591161]4  房屋面积测算的内容与范围
[bookmark: _Toc305164041][bookmark: _Toc306695124][bookmark: _Toc16599773][bookmark: _Toc18591162]4.1房屋面积测算的内容
房屋面积测算包括以下几种面积的测算：房屋建筑面积、共有建筑面积。
[bookmark: _Toc306695125][bookmark: _Toc305164042][bookmark: _Toc16599774][bookmark: _Toc18591163]4.2房屋面积测算的范围
4.2.1房屋建筑面积计算的条件
测算建筑面积的房屋一般应同时具备以下普遍性的条件：
a）具有上盖；
b）有柱或围护结构；
c）结构牢固，属永久性的建筑物；
d）层高在2.20 m以上（含2.20 m）；
e）可作为人们生产或生活的场所。
4.2.2 房屋层数计算的标准
a）房屋层数系指房屋的自然层数，一般室内地坪±0以上为地上层数，采用正整数自下而上方法表示；室内地坪±0以下为地下层数，采用负整数自上而下方法表示；层高在2.20 m以下的不计层数；房屋总层数为房屋地上层数与地下层数之和。
室内地坪±0一般以施工图注记为依据，半地下室计入房屋地下层数和总层数。
b）层高在2.20 m以上（含2.20 m）的架空层、避难层计算自然层数。
c）假层、夹层、插层、阁楼、装饰性塔楼等，以及突出屋面的楼梯间、电梯机房、水箱间等不计建筑层数。
4.2.3计算全部建筑面积的范围
a）永久性结构的单层房屋，层高在2.20 m以上（含2.20 m）的，无论其层高多少，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多层房屋按各层建筑面积的总和计算；
b）房屋内的夹层、插层、技术层及其楼梯间、电梯间等其高度在2.20 m以上（含2.20 m）部位计算建筑面积；
c）穿过房屋的通道、房屋内的门厅、大厅，均按一层计算建筑面积。门厅、大堂内的回廊部分，层高在2.20 m以上（含2.20 m）的，按其水平投影计算面积；
d）楼梯间、电梯（观光梯）井、提物井、垃圾道、管道井等均按房屋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
e）房屋天面上，属永久性建筑，层高在在2.20 m以上（含2.20 m）的楼梯间、水箱间、电梯机房及斜面结构屋顶高度不小于2.20 m的部位，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f）挑楼、封闭的阳台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g）属于永久性结构有上盖且封闭的室外楼梯，按各层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h）与房屋相连的有柱走廊，两房屋间有上盖和柱的走廊，均按其柱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i）房屋间永久性的封闭的架空通廊，按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j）地下室、半地下室及其相应出入口，层高在2.20 m以上（含2.20 m）的，按其外墙（不包括采光井、防潮层及保护墙）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其出入口处按上口，即地上部分的墙体为界进行计算；
k）有柱或有围护结构的门斗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l）玻璃幕墙、金属幕墙及其他材料幕墙等作为房屋外墙的，按其外围水平投影计算，同一楼层外墙，既有主墙，又有玻璃幕墙，以主墙为准计算建筑面积，各楼层墙体厚度不同时，分层分别计算；
m）依坡地建筑的房屋，利用吊脚架做的架空层，有围护结构的，按其高度在2.20 m以上（含2.20 m）部位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如果架空层未整修底板，也未利用，仅作为堆积余土，或作为架空防潮之用时，则不计算建筑面积；
n）有伸缩缝的房屋，若其与室内相通的，相通部分的伸缩缝计算建筑面积；
o）立体书库、立体仓库、立体停车库，无结构层的按一层计算全部建筑面积，有结构层的按其层高在2.20 m以上（含2.20 m）结构层建筑面积的总和计算全部建筑面积；
p）属永久性建筑有柱的车棚、货棚、站台等按柱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
q）多柱雨篷按柱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
r）当保温层为墙体的组成部分时，按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
s）房屋主墙体内侧，室内设置的类似于平台、花园等建筑空间，按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
4.2.4计算一半建筑面积的范围
a）与房屋相连，有上盖无柱的走廊，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当围护结构大于上盖宽度的，按其上盖水平投影面积一半计算；
b）有与房屋相连的上盖、有围护结构的檐廊，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当围护结构大于上盖宽度的，按其上盖水平投影面积一半计算；
c）不封闭阳台、挑廊、门廊等，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d）独立柱、单排柱的车棚、货棚等属永久性建筑的，按其上盖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单排柱是指排列成一行的柱；
e）有顶盖不封闭的永久性的架空通廊，按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f）无顶盖的室外楼梯按各层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
4.2.5不计算建筑面积的范围
a）所有层高低于2.20 m的房屋、房屋附属设施；
b）突出房屋墙面的构件、配件、装饰柱、装饰性的玻璃幕墙、垛、勒脚、台阶、无柱雨蓬等；
c）房屋之间无上盖的架空通廊、走廊、檐廊、挑廊等；
d）房屋的天面、挑台、天面上的花园、泳池；
e）建筑物内的操作平台，上料平台及利用建筑物的空间安置的箱、罐的平台。这些平台是指安置于建筑物内部的，供操作、上料、安放物品用的平台；
f）骑楼、过街楼的底层用作道路街巷通行或消防通道的部分；临街楼房、挑廊下的底层作为公共道路街巷通行的，不论其是否有柱，是否有维护结构，均不计算建筑面积；
g）利用引桥、高架桥、高架路、路面作为顶盖建造的房屋；
h）活动房屋，临时房屋，简易房屋；
i）独立烟囱、亭、塔、罐、池、地下人防干、支线；
j）建筑物内仅作为通风或采光的天井，不论是否有透明的顶盖，不计算建筑面积；
k）与房屋室内不相通的房屋间伸缩缝、沉降缝； 
l）用于检修、消防的室外钢梯或爬梯；
m）单层建筑物内的操作间、控制室、仪表间等；
n）房屋屋面上，属永久性建筑的楼梯间、水箱间、电梯机房及阁楼等高度小于2.20 m的部分；
o）室外台阶不计算建筑面积；
p）房屋主墙体外与室内不相通的类似于阳台、挑廊、檐廊的建筑；
q）楼梯已计算建筑面积的，其下方空间不论是否利用均不计算建筑面积；
[bookmark: _Toc306695127][bookmark: _Toc305164044]r）楼梯（自动扶梯）梯段水平间隙宽度大于0.40 m的空间部分不计算建筑面积。
[bookmark: _Toc16599775][bookmark: _Toc18591164]4.3特殊情况的处理
4.3.1阳台的面积计算
a）不封闭阳台上盖投影面积（上盖水平投影面积指上盖在该阳台上的水平投影面积。以下同）大于或等于阳台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时，按阳台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一半计算建筑面积；
b）不封闭阳台上盖水平投影面积小于阳台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其上盖的宽度大于0.60 m（含0.60m）时，按阳台上盖水平投影面积一半计算阳台建筑面积；
c）具有消防功能的两户相连且有固定分隔界标的阳台，计入该两户各自的套内建筑面积，如明确划分出消防连廊和阳台界标，则消防连廊部分不计入阳台建筑面积；
d）上盖与阳台非同期建造、上盖为镂空、上盖与房屋主墙体不相连、上盖的宽度小于0.60 m，均视为无上盖，不计算建筑面积；
e）一幢房屋中个别楼层不设阳台或隔层设置的不封闭阳台，形成下一层阳台的上盖距离该阳台内底面高度大于一个标准层层高时，视为无上盖，不计算建筑面积；
f）与房屋相连通、上有顶盖、具有围护结构的底层平台，视作阳台；
g）住宅建筑中属于一户专有的类似于阳台的空中花园、入户花园等，均视为阳台，按阳台计算建筑面积；
h）阳台围护结构向外倾斜的，按阳台围护结构底板水平投影计算建筑面积；
i）与阳台不相通的有盖的花池、空调机位等，不计算建筑面积；
j）未计算面积的飘窗向阳台内凸出时，飘窗所占用的阳台的空间仍计入阳台的建筑面积。
4.3.2飘窗的面积计算
当飘窗进深大于0.60 m、窗台高度低于0.45 m、且窗洞高度在2.20 m以上（含2.20 m）的飘窗按外围水平投影计算建筑面积；否则，不予计算建筑面积。
4.3.3非普通建筑空间及墙体的面积计算
a）建筑物的墙体向内倾斜或为弧形等非垂直墙体的，按其层高不低于2.20 m部分的水平投影计算建筑面积；
b）建筑墙体向外倾斜，超出底板外沿的，按底板外沿计算建筑面积；
c）坡屋顶、穹型顶建筑，按其层高在2.20 m以上（含2.20 m）部分的水平投影计算建筑面积；
d）室内看场（台）高度在2.20 m以上（含2.20 m）的部位，按实际层数计算建筑面积。
4.3.4楼梯的面积计算
a）穿越夹层的楼梯，夹层不计算面积的，其位于夹层的梯间不计算建筑面积；
b）屋内专为通往跃层、复式、夹层、阁楼等的内部楼梯，其在本层的楼梯按水平投影计算面积；跃层、复式、夹层、阁楼等有层高在2.20 m以上（含2.2 0m）的部分，其中楼梯的预留空洞按水平投影计算建筑面积；
c）广场式的室外楼梯不计算建筑面积；
d）自动扶梯（斜步道滚梯）按自然层计算建筑面积；
e）仅为独立产权用户使用的楼梯间，为该用户专用楼梯，计入该户的套内建筑面积。
4.3.5通道、走廊（含挑廊、檐廊）等的面积计算
a）由室外地面通向房屋的通行坡道，室外部分无论有无顶盖、围护结构，均不计算建筑面积；
b）用于消防的消防连廊不计算建筑面积；
c）两端均有与房屋相连的墙体作为围护结构的，视为有围护结构的檐廊，按围护结构的水平投影一半计算建筑面积。
4.3.6特殊幕墙的面积计算
[bookmark: OLE_LINK2]装饰性幕墙、主墙体外的幕墙均不计算建筑面积。
[bookmark: _Toc306695128][bookmark: _Toc305164045][bookmark: _Toc16599776][bookmark: _Toc18591165]5  共有建筑面积的计算与分摊
[bookmark: _Toc306695129][bookmark: _Toc305164046][bookmark: _Toc16599777][bookmark: _Toc18591166]5.1共有建筑面积的主要内容
共有建筑面积根据其服务对象可分为幢共有建筑面积、功能区共有建筑面积、层共有建筑面积、单元共有建筑面积和其它共有建筑面积；按分摊与否分为可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和不可分摊的共有面积。
5.1.1可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
a）一般包括：幢内的电梯井、管道井、楼梯间、室外楼梯、垃圾道、变配电室、设备房、公共门厅、门廊、门斗、过道、地下室公共设施用房、值班警卫室等，以及其它在功能上为整幢、某一层或几层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理用房的建筑面积，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b）共有建筑面积还包括套与公共建筑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水平投影面积扣除套内墙体以外的剩余墙体的建筑面积；
c）幢内共有的突出屋面的水箱间、电梯机房、楼梯间等共有建筑面积。
5.1.2不可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
a）独立使用的地下室、半地下室、变配电房、水泵房、车棚、车库等；建在幢内或幢外为他幢和多幢服务的警卫室、管理用房、公共设施用房等；
b）专用于人防工程的地下室，以及为人防地下室服务的公共设施；
c）层高在2.20 m以上（含2.20m）的技术（结构）转换层、避难层（室）、架空层以及架空层中用作公共休憩、绿化等公共空间部分建筑面积；
d）住宅区内的消防通道、独立建筑物之间的架空通廊建筑面积；
e）无明确使用功能的、空置的备用设备用房。
[bookmark: _Toc305164047][bookmark: _Toc306695130][bookmark: _Toc16599778][bookmark: _Toc18591167][bookmark: _Toc306695131][bookmark: _Toc305164048]5.2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的处理原则
5.2.1产权各方有合法权属分割文件或协议的，按文件或协议规定执行；
5.2.2无产权分割文件或协议的，可按相关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按比例进行分摊；
5.2.3共有建筑面积以幢为单位进行分摊。非本幢的共有建筑面积不在本幢分摊，本幢的共有建筑面积也不分摊到其它幢；
5.2.4一幢建筑只有单一产权人不需分层或分户不动产登记面积时，则该幢建筑可取各层外墙或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之和计算该幢的建筑面积，不进行共有建筑面积的划分与分摊计算；
5.2.5设在幢内的不被分摊的公共用房应视为独立的计算单元，应参与分摊为之服务的其他共有建筑面积；
5.2.6底层为非住宅，上部为住宅，非住宅内设置供住宅使用的楼梯间、电梯间(包括电梯井及前室)的面积计入该栋房屋共有建筑面积中；
5.2.7底层为非住宅，上部为住宅，非住宅外设置的供住宅使用的室外楼梯，按非住宅实际层数计算建筑面积，并计入该栋房屋共有建筑面积中；
5.2.8阳台、阁楼不参与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
[bookmark: _Toc16599779][bookmark: _Toc18591168]5.3 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计算方法
按照共有建筑面积的分类，依次划分并计算幢、层、套（户）或其他单元的共有建筑面积，并依据相关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按比例进行分摊。
5.3.1单一用途房屋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单一用途的房屋，其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一般采用整幢分摊的方法，根据各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按比例分摊共有建筑面积。
当单一用途房屋存在下列情况时，则按多功能区分摊计算
a）当一幢单一用途房屋的楼梯间的设计功能不同、单元楼梯间面积差异较大，且各楼梯间服务的单元面积不同时，应按各梯间细分功能区进行分摊；
b）当一幢单一用途房屋由不同的建筑结构组成、外墙体厚度不同、建筑层数不同，应细分功能区后进行分摊。
5.3.2住宅楼分摊方法
a）如按相关房屋的建筑面积按比例进行分摊，其计算公式如下：
δsi=k1×si，k1=Σδsi÷Σsi
式中：
k1为全楼共用（公用）面积分摊系数；
si为各单元参加分摊的套内建筑面积（不含阳台面积，以下同），㎡；
δsi为各单元参加分摊所得的分摊面积，㎡；
Σδsi为参加全楼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总和，㎡；
Σsi为参加全楼分摊的各单元套内建筑面积总和，㎡；
b）住宅楼梯间应按单元进行分摊，其分摊方法按下式计算：
δsj=k2×Si , k2=Σδsj÷ΣSi
式中:
k2为单元共有面积分摊系数；
Si为各套（户）参加分摊的套内建筑面积，㎡；
δsj-为各套（户）参加分摊所得的面积，㎡；
Σδsj-为参加各单元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总和，㎡；
ΣSi-为参加各单元分摊的各套（户）内建筑面积总和，㎡；
c）各套（户）的建筑面积为
（1+k1+k2）×各套（户）参加共有建筑面积分摊的套内建筑面积+阳台面积（或阁楼面积）
共用（公用）建筑面积的分摊系数取位应保证以此分摊系数计算的各套（单位）建筑面积累计之和与按整栋计算的房屋总建筑面积之差的绝对值小于或等于0.01平方米为原则，一般保留不少于小数点后八位。
5.3.3商住楼共有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a）首先根据住宅、商业或办公等不同使用功能按各自的套内建筑面积将全幢的共有建筑面积分摊成住宅、商业或办公两部分，即住宅部分分摊得到的全幢共有建筑面积和商业或办公部分分摊得到的全幢共有建筑面积，然后住宅、商业或办公部分将所得的分摊面积再各自进行分摊。
住宅部分：将分摊得到的幢共有建筑面积，加上住宅部分本身的共有建筑面积，依照第5.3.2条的规定计算各套（户）房屋的分摊面积及建筑面积。
商业或办公部分：将分摊得到的幢共有建筑面积，加上本身的共有建筑面积，按各层的套内建筑面积依比例分摊至各层，作为各层共有建筑面积的一部分，加至各层的共有建筑面积中，得到各层总的共有建筑面积，然后再根据层各套（户）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按比例分摊至各套（户），计算出各套（户）房屋的分摊面积及建筑面积。
b）设计仅为其他功能区服务，必须穿过某功能区，且该功能区不使用的垂直通道、水平通道及通风井、管道井、垃圾道等应按实际层数计算建筑面积，并按整幢共有建筑面积计算。
5.3.4多功能综合楼共有(公用)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多功能综合楼共有(公用)建筑面积按照各自的功能，参照商住楼的分摊计算方法进行分摊，一般需进行多级分摊。
5.3.5对于同一幢楼的不同塔楼，应分别划分为不同功能区；塔楼内有多个独立楼梯或电梯的，还应细分功能区分别计算。
5.3.6商场内部分割成通道和若干铺位时，通道的建筑面积由所有铺位按其套内建筑面积依比例分摊。
5.3.7有地下室的建筑，其核心筒部分和楼梯等纵向共有部位，根据房屋的实际情况，按地上地下分开处理，并由使用该纵向共有部位的功能区分别分摊。若地下层功能与其上层功能一致时，该功能区内的核心筒部分和楼梯等纵向共有部位可从该功能区与其他功能区的分界线处分开。
5.3.8突出屋面的楼梯间、电梯机房计入该幢共有建筑面积。
5.3.9幢的划分
幢系指一座独立的，包括不同结构和不同层数的房屋。实际分摊计算中，可按下列划分：
a）结构和功能不同的房屋，可分别设幢；
b）底部一层或几层为独立使用的整体，上部为多个塔楼组成的房屋，可按一幢处理，但塔楼应按多个功能区处理；若底部具有独立的权属分割界线，且可独立使用，与相应的塔楼对应，可分别设幢；
c）仅地下室（半地下室）相连，地上为多幢独立的房屋，按多幢处理，地下室可独立设幢；
d）仅以连廊相连的房屋，按多幢处理。
[bookmark: _Toc305164049][bookmark: _Toc306695132][bookmark: _Toc16599780][bookmark: _Toc18591169]6  房屋面积变更测算
[bookmark: _Toc305164050][bookmark: _Toc306695133][bookmark: _Toc16599781][bookmark: _Toc18591170]6.1变更测算的概念
变更测算指因房屋现状或权属变更而进行的房屋面积测算。
[bookmark: _Toc16599782][bookmark: _Toc18591171][bookmark: _Toc306695134][bookmark: _Toc305164051]6.2变更测算的分类
变更测算分为现状变更测算和权属变更测算。
[bookmark: _Toc16599783][bookmark: _Toc18591172]6.3变更测算的一般原则
6.3.1变更测算应该在委托人提供基础资料上进行；
6.3.2变更测算适用于已竣工（建成）且已进行过房屋面积测算的房屋；
6.3.3对已登记发证的房屋，在变更测算时，除原登记面积有足够证据证明是错误的，原则上应保持原来登记范围的登记面积不变基础上进行变更测算；
6.3.4一般情况下，变更测算应采用原计算规则进行，但由变更测算带来的变更范围内新产生共有建筑面积，按现规程进行分摊计算；如所有产权人书面同意，在不涉及其它产权人时，也可按现行规定对整幢重新测算。
[bookmark: _Toc305164052][bookmark: _Toc306695135][bookmark: _Toc16599784][bookmark: _Toc18591173]6.4变更测算的处理方法 
6.4.1一幢房屋增加部分建筑空间，且增加部分不能成为独立的一幢，而是成为原有建筑的一部分，与原有建筑共享全部或部分公共空间时，整个建筑或相应的功能区应重新分摊计算。
6.4.2一般情况下，对已进行过测绘的房屋或已办理产权登记的房屋，在对其进行分割测绘时，可只对各分户的套内建筑面积进行实测，在原测算面积或产权登记面积不变的基础上，按各分户套内建筑面积进行分摊计算。
6.4.3变更测算中，因一户分割为多户而产生的共有建筑面积，有相关权利人共同签署的关于共有建筑面积分割协议，按协议进行分摊计算；无分割协议的，由分割后的各户按套内建筑面积进行分摊。
[bookmark: _Toc16599785][bookmark: _Toc18591174]7  分户图绘制
[bookmark: _Toc16599786][bookmark: _Toc18591175]7.1分户图的主要用途
分户图是在分丘图基础上绘制的细部图，以一户产权人为单位，表示房屋权属范围的细部图，以明确异产毗连房屋的权利界线供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的附图使用。
[bookmark: _Toc16599787][bookmark: _Toc18591176]7.2分户图应表示的主要内容
分户图表示的主要内容包括房屋权界线、四面墙体的归属和楼梯、走道等部位以及门牌号、所在层次、户号、室号、房屋建筑面积和房屋边长等。
[bookmark: _Toc16599788][bookmark: _Toc18591177]7.3分户图的规格
7.3.1分户图的幅面可选用787mm×1092mm的1/32或1/16等尺寸。
7.3.2分户图的比例尺一般为1:200，当房屋图形过大或过小时，比例尺可适当放大或缩小。
[bookmark: _Toc305164056][bookmark: _Toc306695136][bookmark: _Toc16599789][bookmark: _Toc18591178]8  成果资料的质量检查和整理
[bookmark: _Toc305164057][bookmark: _Toc306695137][bookmark: _Toc16599790][bookmark: _Toc18591179]8.1一般规定
房屋面积测量与计算成果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项目委托合同要求进行质量检查和整理。
[bookmark: _Toc306695138][bookmark: _Toc305164058][bookmark: _Toc16599791][bookmark: _Toc18591180]8.2成果资料内容
8.2.1申请书、委托书或测绘合同等。
8.2.2施工图、竣工图、分摊方案、不动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物楼门牌编号审批表、竣工验收备案书等相关资料。
8.2.3技术设计书或作业指导书。
8.2.4原始测量数据及相关计算资料。
8.2.5成果质量检查报告。
8.2.6房屋面积测绘报告。
8.2.7其他有关资料。
[bookmark: _Toc305164059][bookmark: _Toc306695139][bookmark: _Toc16599792][bookmark: _Toc18591181]8.3房屋面积测量与计算检查内容
8.3.1房屋要素测量是否齐全准确，房屋分户界线划分是否正确。
8.3.2房屋面积测算的过程和方法是否正确；所用测量仪器、测算软件是否经过鉴定。
8.3.3共有建筑面积确认是否正确，分摊方法是否合理，分摊计算成果是否正确。
8.3.4面积测算的取位是否正确，成果精度是否符合规范和规程要求。
8.3.5分层、分户图比例尺选用是否合理，内容是否齐全，注记是否恰当，图面是否整洁美观。
8.3.6各种记录、计算图表等是否有责任人签字，整饰是否符合要求。
[bookmark: _Toc305164060][bookmark: _Toc306695140][bookmark: _Toc16599793][bookmark: _Toc18591182]8.4变更测量与计算的检查内容
8.4.1变更测量的方法，测绘精度等是否符合要求。
8.4.2变更后房地产要素编号的调整与处理是否正确。
[bookmark: _Toc305164061][bookmark: _Toc306695141][bookmark: _Toc16599794][bookmark: _Toc18591183]8.5成果质量的评定
8.5.1成果质量按批评定，分为合格批和不合格批两种。
8.5.2成果质量由专职或兼职检验人员评定。
8.5.3成果质量评定标准，按照《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24356-2009)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05164062][bookmark: _Toc306695142][bookmark: _Toc16599795][bookmark: _Toc18591184]8.6资料整理归档
成果资料应整理装订成册归档。
[bookmark: _Toc306695143][bookmark: _Toc16599796][bookmark: _Toc18591185][bookmark: _Toc305164065]9  房屋面积测绘报告
9.1用于房屋交易和登记的房屋面积测算成果均应形成标准的房屋面积测绘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封面、文字说明、数据表和平面图等。报告文本格式见附件。
9.2房屋面积测绘报告以项目为单位整理成册。
9.3房屋面积测绘报告应在封面上加注所属的测算类型，即“预测”、“实测”、“变更”等。
[bookmark: _Toc306695147][bookmark: _Toc16599797][bookmark: _Toc18591186]10  附则
10.1本规程下发前，沈阳市已依部、省、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规定测算的房屋面积，计算结果依然有效，且在变更、竣工等建筑面积测绘业务依然沿用原计算办法。
10.2本规程下发后，新建房屋委托面积测绘，均按本规程执行。
10.3本规程未规定之处，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执行。
10.4本规程由沈阳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10.5本规程2019年10月01日起执行。

[bookmark: _Toc306695148][bookmark: _Toc305164066][bookmark: _Toc16599798]

[bookmark: _Toc18591187]附录：名词术语
下列名词术语适用于本规程。
幢：是指一座独立的，包括不同结构和不同层次的房屋。
避难层：建筑高度超过100米的高层建筑中，为消防安全专门设置的供人们疏散避难的楼层。
墙体：是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作用是承重、围护或分隔空间。墙体按墙体受力情况和材料分为承重墙和非承重墙，按墙体构造方式分为实心墙，烧结空心砖墙，空斗墙，复合墙。
a）墙体装饰面厚度通常如表1-4：
表1-4      墙体装饰面厚度情况表
	种类
	部位
	厚        度

	抹灰
	内
	普通18㎜；中级20㎜；高级25㎜

	
	外
	20㎜

	保温层
	外
	参考外墙透热系数，一般在50-100㎜之间

	水刷石
	外
	20-24㎜

	贴瓷砖
	内
	19-22㎜

	贴面砖
	外
	23-26㎜

	贴水磨石、大理石、磨光花岗石
	内
	14-15㎜水泥沙浆+各种石材厚度

	
	外
	


b）墙体设计厚度一般分以下两类
非承重墙体：12㎝；18㎝；20㎝等；
承重墙体：24㎝；30㎝；37㎝；49㎝等；
围护结构：围合建筑空间四周的墙体、门、窗、栏杆等。
围护性幕墙：直接作为建筑物外墙起围护作用的幕墙。 
装饰性幕墙：设置在建筑物墙体外起装饰作用的幕墙。
天井：四面有房屋，或三面有房屋另一面有围墙，或两面有房屋另两面有围墙时中间的空地，一般面积不大，主要用于房屋采光、通风。
构件：组成房屋结构的各单元，如房屋的梁、柱等，这里指的是突出房屋墙面的梁、柱等构件。
配件：组成房屋的零件或部件，这里指的是突出房屋墙面的部件，例如砖和瓦等部件。
装饰柱：指为装饰或点缀房屋而用的非承重柱，承重柱是指对房屋起承重作用的结构柱。承重柱有时在外表附有装饰性的部分。装饰柱或承重柱，以及承重柱的装饰性部分的认定，以设计图纸为准。
垛：指房屋墙上，向上或向外突出的部分，如突出房屋墙面的砖、瓦以及水泥构件。
勒脚:位于房屋外墙面下部，突出房屋外墙面的，为保护墙基和墙体的、防水浸蚀、防腐蚀的、附在房屋外墙面下端的表面构筑层，它由砖或混凝土或三合土等材料构成。不是所有房屋都有勒脚。
技术层：指建筑物的自然层内，用作水、电、暖、卫生等设备安装的局部层次。
附属层(夹层)：指介于自然层之间的夹层。
插层：位于房屋两自然层之间与房屋整体结构不相关联而加插进去的局部楼层。
结构(设备)转换层：建筑物某楼层的上部与下部因平面使用功能不同，该楼层上部与下部采用不同结构（设备）类型，并通过该楼层进行结构（设备）转换，则该楼层称为结构（设备）转换层。
跃层住宅：套内空间跨跃两楼层及以上的住宅。
阳台：具有底板、顶盖和围护结构，且与户室开门连通，供居住者进行室外活动，晾晒衣物等的空间。当顶层或退层阳台的上盖为斜屋面时，阳台的上盖范围取至斜屋面最外沿处。
露台：一般是指住宅中的屋顶平台或由于建筑结构需求而在其他楼层中做出大阳台，由于它面积一般均较大，上边又没有屋顶，所以称作露台。
廊：与房屋墙体相连，有顶盖和围护结构，作为通道的空间。
柱廊：有顶盖，有支柱或兼有一侧围护墙体的通道。
檐廊：设置在建筑物底层屋檐下的水平交通空间。
挑廊：是指挑出房屋墙体外，有围护物，无支柱的外走廊。
门廊：是指房屋门前突出的有顶盖和支柱的通道。
门斗：房屋入口前有与房屋相连的顶盖，且由承重墙体支撑顶盖的房屋进出厅间。
楼梯：是指供房屋各层间上下的交通通道。
梯间：内有电梯或楼梯，供载人、载物或人员上下的空间，或称为楼梯间、电梯间。
出屋面梯间：突出房屋天面（指屋面）有顶盖，四周有围护结构，供房屋维修、消防安全出口用的梯间。
屋面水箱间：指突出房屋天面（或顶层）的水箱周围有围护结构，有顶盖的房屋。
构筑物：人们不能在其中生产生活的建筑：如水塔、烟囱。
功能区：指根据不同使用功能而划分的房屋建筑区域。功能区可再分为几个下一级功能区，各功能区之间可能相互包含、交叉、并列。
设备间：指幢内放置各种应用设备以及进行综合布线交接的房屋，设备间都应有具体明确的用途。
伸缩缝：在长度较大的建筑物或构筑物中，设置在基础以上的竖直缝，将建筑物或构筑物分隔成段，借以适应温度变化所引起的伸缩，避免产生裂缝。
室外台阶：房屋室内外地面联系的过渡构件，是根据室内外地面之间的高差而设置的。
房屋的天面：指房屋屋顶面上，四周有围护结构的，可供人民正常活动的平台，也称天台。
挑台：指挑出房屋外墙或伸出屋面，有围护结构无顶盖的平台。
房屋基本单元：指有固定界限，可以独立使用并且有明确、唯一的编号（幢号、室号等）的房屋或者特定空间。
[bookmark: _Toc18591188][bookmark: _Toc306695150]附件：房屋面积测绘报告
房屋面积测绘报告



                 编号:                  



项目名称：                             


委 托 方：                             


测绘单位：                     （盖章）




房屋面积测绘报告

编号：
                    ：
受你公司委托，我单位对坐落于                           
                的房屋面积进行了测算，现将测算成果报告如下。
1、 测绘类型
                 。
2、 测绘目的
本报告为                  提供房屋面积测算成果依据。
3、 测绘时间
本项目测绘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 测绘依据
1、 委托方提供的资料：
（1） 测绘委托书（合同）；
（2） 本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变更单等；
（3） 与本项目面积测算相关的设计说明和变更说明；
（4） 多产权房屋的产权各方合法权属的分割文件或协议；
（5） 共有部位使用说明；
（6） 共有面积分摊方案；
（7） 不动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
（8）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9） 房屋竣工验收备案书；
（10） 建筑物楼门牌编号审批表；
（11） 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2、 测算适用标准及其他作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2）《房产测绘管理办法》；
（3）《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2000）；
（4）《沈阳市房屋面积测量与计算技术规程（试行）》；
（5）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关文件；
（6）其他相关标准。
5、 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                            ，项目名称：       ，本次委托    栋，总建筑面积为         m2，其中地上部分房屋建筑面积为         m2，地下部分房屋建筑面积为         m2。
6、 房屋面积测算结果（见附件）
该项目测绘中使用的仪器和设备型为：                   ；采用的软件系统为：                    ；测算结果为：总建筑面积为         m2。具体明细见以下附件：
1.房屋预测面积报告书：
2.房屋预测分层分户平面图；
3.房屋预测面积明细表；
4.房屋实测面积报告书；
5.房屋实测分层分户平面图；
6.房屋实测面积明细表；
7.房屋分层面积表；
8.房屋共有建筑面积信息表；
9.房屋共有建筑面积分摊计算明细表
7、 结论
本报告符合《沈阳市房屋面积测量与计算技术规程》，本报告测绘成果可用于                       使用。
8、 资质证明（见附件）
1.单位工商营业执照；
2.《测绘资质证书》；
3.仪器鉴定证明；
4.房屋面积测算软件鉴定证明；
5.其他说明。
9、 声明
1.本测算成果仅供委托方在本次测绘目的范围内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因委托方使用不当而引起的后果，本单位不承担相应责任。
2.委托方应对提供的图纸、说明和数据等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有效性负责。
3.本报告所载数据，为测绘时点的测量结果，如因房屋设计、施工中或竣工后有变动，应及时委托变更测绘。否则，本单位不承担相应责任。
4.本报告形成后，加盖测绘单位公章后生效，复印无效。
5.本报告一式  份。受托方  份；委托方  份。
测绘作业员（签字）：
一级审核员（签字）：
二级审核员（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测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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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坐落：                                        施工栋号：                      
	
	全楼分摊
共有
建筑面积
	单元分摊
共有
建筑面积
	非住宅分摊
共有
建筑面积
	不参与分摊
共有
建筑面积
	共有
（公用）
建筑面积汇总

	共有
部位名称
	
	
	
	
	
	
	
	
	

	共有
部位所在层次
	
	
	
	
	
	
	
	
	

	面积（平方米）
	
	
	
	
	
	
	
	
	

	户室号：______
	
	
	
	
	
	
	
	
	

	户室号：______
	
	
	
	
	
	
	
	
	

	户室号：______
	
	
	
	
	
	
	
	
	

	户室号：______
	
	
	
	
	
	
	
	
	

	备注：该房屋公用面积分摊依据《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沈阳市房屋面积测量与计算技术规程》及公用部位使用说明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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